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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新北市永和地區污水下水道系統第二期第四標」細部設計書圖及招標

文件複核審查會議紀錄 

時間：中華民國 107 年 02 月 22 日（星期四）上午 10 時整 

地點：永和會議室 

主席：姜技正佩君 

出席單位及人員：（如後附簽到簿）                  記錄：簡佳俞 

壹、主席致詞：（略） 

貳、廠商簡報：（詳後附簡報資料） 

參、審查委員意見： 

1. 有關道路段明挖施工路面回復之要求，施工規範敘明「以當日施工當日回

復為原則」。 

2. 工程範圍內公有建築及公園公廁之接管請提出執行策略，包含標的調查、

如何與主管機關磋商或預留納管點等，錯字請修正並補充說明。 

3. 報告書 P.9-2，工期概估計算公式中未有安全係數，與 P.9-3 工期計算原則

不符，請統一計算之公式，用戶接管應以工作面計算，故本標工期請重新

檢討。 

4. 請將「及格分數為出席委員總評分平均值達 80 分者」加註於投標須知 P.34

之評分表下方補註事項。 

5. 招標文件 P.1 採購標的之用戶接管戶數，除重新檢視暫緩接管之施工可行

性外，並請納入中央式天井戶數。 

6. 為避免承商施作時直接排除，造成部份區域無法銜接之冏境，各暫緩接管

區請再全面檢視其施工可行性，儘量納入設計內容。至於確認後之暫緩接

管區，請將地址、原因等造冊列表，以利查閱。 

7. 目前環保局在推動 CLSM 內添加底渣，請訪價並將訪價單價回饋於預算中，

編列預備單價。 

8. 鑽探資料請述明深度為何需要達到 20m?範圍內是否有複合式地質，請敘明

或補充分析及評估結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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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 本工程內屬基地型之機關學校共 4處，是否可協助接管?公園綠地等公有設

施應一併納入接管。污水銜接預留設施會勘作業。若無法克服上游段施工

障礙，承商連接管施作之起始深度仍需考量其日後銜接需求，請納入招標

文件要求。 

10. 請補充與原實施計畫差異說明(用戶接管涵蓋範圍、經費、數量、工期)，就

整體計畫執行角度，比較說明原實施計畫與目前執行狀況之差異，應包括

工程範圍、工程內容、經費、時程、…等。 

11. 細部設計圖 L13、L19 道路連接井編號 PAb7301-01、PAb60，無下游接入點，

請修正，其餘平面圖亦請一併檢視確認。 

12. 壓力接入組合式連接井部分，會有瞬間排水量過大造成設施冒水及瞬間排

放造成後巷與住家內臭味問題，故請審慎考量，為避免日後維護困擾，請

於其預留銜接設施，施工階段協調其自行改管重力排。 

13. 招標文件，契約 P.61 附表六、公共工程施工階段契約約定權責分工表，請

依本局現況修正。 

14. 施工規範 02534，3.10.4「GFRP」請統一修正為「FRP」，另「熱浸鍍鋅格

柵」請刪除。 

15. 施工規範 02534，請參考工程會公告之綱要規範，納入其他並列之管材(包

括 ABS、HDPE 等)。 

16. 預算書含有折舊次數的工項，請增加備註「含折舊次數」。 

17. 預算書臨時擋土設施之編列，請補充施工規範計價方式需檢附之相關資

料。 

18. 部份項目之圖說、施工規範、預算書等內容不一致，請檢討修正 

肆、結論： 

請中棪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依各委員意見修正，並就審查意見及辦理情

形製表說明，並於 107 年 3 月 8 日前提送修正書圖報局，辦理後續核定事

宜。 

～以下空白～ 




